山东现代学院
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的实施意见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开展“全国学生资助规范管理年”活动的通知》（教财函[2017]2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教财厅[2016]6号、鲁学助[2017]7号）和济南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济南市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济教财字[2017]14号）和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标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规范》等文件精神，将精准资助落到实处，扩大资助工作影响，切实保证国家各项资助政策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现就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认定工作的意义和原则

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关于资助的重要讲话精神，健全资助制度，加强规范管理、实现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全力助推脱贫攻坚，促进学校稳定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认定结果作为评选励志奖学金、助学金、申请勤工助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的重要依据。认定工作关系到我院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对此，学院各有关部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按照国家和省市的文件规定，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计划，明确责任，严格程序，认真落实。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统一指标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确定合理标准，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实行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构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行四级资助认定工作机制

（1） 一级资助认定小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学院院长任组长、其他院领导任副组长，各处室、各部门负责人任组员）。

   职责：1、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指导各项资助政策的开展实施； 2、对各认定小组的认定工作进行领导、监督；3、对各认定小组处理的投诉问题进行检查、核实。

（二）二级资助认定小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员组成（即分管学生管理工作的院领导任组长、学生处处长任副组长、资助管理中心成员任组员）。

职责：1、学习上级文件精神，组织开展各项资助评选认定工作，公布实名投诉的方式和时间；2、汇总、审核、存档三级认定小组认定的学生信息；3、随机抽取不少于30%的资助学生通过电话、座谈、进班级访问、家访等形式进行抽查； 4、将认定结果在全院范围内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5、处理投诉和经抽查不属实的学生，对评选结果进行调整。

（三）三级资助认定小组(院系认定工作组）：由院系认定工作成员组成（即二级学院常务副院长任组长、行政秘书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院系资助工作负责人和学生辅导员任组员）
   职责：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本院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2、汇总、审核、存档各班级认定的学生信息；3、随机抽取不少于30%的认定学生通过电话、座谈、进班级访问等形式进行抽查；4、对认定结果在二级院系范围内进行3个工作日的公示；5、处理投诉和经抽查不属实的学生，对认定结果进行调整；6、将认定结果上报学校资助管理中心。
（四）四级资助认定小组（年级、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由年级（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组成（即辅导员任组长、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一般不少于班级总人数的20%）任组员）。

职责：负责本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议、困难档次的认定、班级公示、推荐和上报院系等工作。

以上认定工作组需在学校公告栏、学校网站等公示各级认定机构、职能、成员名单、咨询投诉方式。

三、认定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由学校实行民主评议和评定相结合的办法认定。

（二）认定工作每学年九月进行一次，如遇特殊原因学期内可作调整。

（三）认定工作必须严格工作职责、规范工作程序，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按照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标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规范》的要求）

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条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设置为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家庭经济困难和家庭经济特殊困难三档。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认定条件：

1、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

2、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团结友善；

3、学习勤奋努力，能正常完成学业；

4、家庭经济困难，符合本标准中相应条款。

（二）学生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经通过认定的学生，应取消其受助资格：
1、生活奢侈浪费，购买与学习无关的高档电子产品、高档时装、高档化妆品或其他高档消费品者；

2、经常自费出外旅游且消费较高者；

3、有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者；

4、擅自在外租住民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者；

5、由于家庭建房、购房、购车、结婚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暂时困难者；

6、学生（监护人）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者。

（三）分类认定条件

1、有下列情况之一，认定为“一般困难学生”：

（1）学生基本生活费用低于学校所在地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学校学生日常平均消费水平；

（2）父母务农无其它经济来源，有两名子女同时在接受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学历教育，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的；

（3）因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

2、有下列情况之一，认定为“困难学生”：

（1）父母务农或父母一方暂时失业，家庭主要成员中（限父母、兄弟姐妹）有残疾或疾病且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

（2）因遭受自然灾害或突发事故家庭财产损失较重的；

（3）单亲家庭且单亲父（母）无经济收入或收入无法维持学生本人学习、生活需要的； 

（4））因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

3、有下列情况之一，认定为“特殊困难学生”：

（1）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经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

（3）经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4）经县级及以上总工会认定的特困城镇家庭子女；

（5）经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6）直系亲属中有长期患重病，且医疗费用数额巨大，造成严重家庭经济负担的；

（7）烈士、优抚家庭子女等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或民政部门指定的救助对象；

（8）因其他原因（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家庭成员遭遇突发重大疾病或意外）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五、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流程

（一）学校资助管理中心于每年暑假放假前向需要认定的学生发放《山东省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时一并寄送），初次申请认定的学生需要持家庭情况调查表格到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已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再次申请认定时，如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可只提交《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不再提交《山东省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二）每学年9月开学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召开认定部署会议，辅导员组织学生学习各项资助政策，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认真启动全院认定工作。四级认定小组组织申请认定的学生填写《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签署《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承诺书》，并负责收集《山东省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及建档立卡、城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特困城镇家庭、孤残、烈士子女及长期患重病、遭受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相关证明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材料。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材料，按照本标准进行评议。确定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并按困难程度进行排序，报院系认定工作组进行审核。（此项工作要求9月份开学后的第二周完成）

（三）院系认定工作组审核初步评议结果，统筹各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结合地区差异等因素，在征求年级、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意见后，可对各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分类予以适当调整。院系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后，应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分类，在学校公告栏、学校网站等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在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情况时，不应涉及学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此项工作要求9月份开学的第三周完成）

如师生、群众向院系认定工作组提出异议，院系认定工作组应进行调查，如情况属实，应协调年级、班级认定评议小组进行调整；并在接到异议材料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如师生、群众在接到院系认定工作组答复后仍有异议，可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请复议，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进行调查，如情况属实，应协调年级、班级认定评议小组进行调整；并在接到异议材料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四）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汇总、审核院系认定工作组报送的《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和《山东省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召开会议对全院各三级认定小组认定结果进行复查、整理，在全院范围内以适当方式公示5个工作日以上，无异议后整理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此项工作要求国庆节节后一周完成）

（五）一级认定小组对各认定小组的认定工作进行监督、对认定结果进行抽查、核实、对各认定小组处理的投诉问题进行指导、监督。

六、认定后管理

(一)学院和各二级学院每学年要定期对全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一次资格复查，并随机抽不低于30%的困难学生通过电话、书信、走访的方式进行审查，对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出，取消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学院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二)只有经过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才能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等资助。

七、工作要求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每学年开学时，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布置启动全院认定工作，为此，提出以下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四级认定小组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格评审制度，实行组长负责制，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地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及困难档次。

(二)加强宣传教育。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做到所有资助项目、所有申请条件、所有评审过程、所有资助结果“四公开”，提高资助政策及执行情况的透明度，并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要让广大学生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意义和认定流程。

(三)加强工作责任心。认定工作任务重，工作量大，涉及全院广大学生，各工作小组要认真学习文件精神，掌握资助政策、加强工作责任心，本着不漏掉一名贫困学生、不弄错一名贫困学生的资助档次的原则，深入学生家庭、学生班级、学生宿舍走访，全面核实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确保认定工作的合情合理。对不属实情况要及时予以调整，真正做到精准认定、精准资助。  

（四）各级认定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做好监督与管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若因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学院将给予相关责任人全院通报并取消全年评优资格，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降级、转岗直至辞退处分，情节极其严重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八、其他

（一）各级认定小组提高资助政策及执行情况的透明度，公开所有资助项目，申请条件，评审过程，资助结果。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对认定工作的投诉，并认真核实情况，及时回复处理意见。

（二）二级和三级认定小组应不定期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实，发现问题一经查实取消其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并追究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责任。

（三）各二级学院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和学生资助政策宣讲，引导学生及监护人如实提供家庭情况，若因个人原因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已经核实将取消认定和评奖评助资格。

（四）院长办公室监督举报电话：89701588；学生处监督举报电话：89701550；各二级学院监督举报电话：护理学院88762067，医学院89701561，经管学院62325147，汽车学院62325140，电子学院88767367，建工学院89703457，人文学院13065082234。

（五）本规定经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并按照要求报市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山东现代学院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8年9月7日

